《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下简称《黑土地保护法》）于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8月1日起实施。《黑土地保护法》共38条，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保护要求和原则、政府责任和协调机制、制定规划、资源调查和监测、科技支撑、数量保护措施、质量提升措施、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责任、资金保障、奖补措施、考核与监督、法律责任等。作为一部专门保护黑土地的重要法律，《黑土地保护法》针对保护黑土地的特点构建了特别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对于保障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立法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黑土地的概念和重要性
《黑土地保护法》明确，本法所称黑土地，是指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相关区域范围内具有黑色或者暗黑色腐殖质表土层，性状好、肥力高的耕地。这一规定也是具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的要求。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我国东北黑土地总面积达109万km2，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粮食产量和粮食调出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4和1/3，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制定《黑土地保护法》意义重大
1.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黑土地是珍稀的自然资源。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利用，风蚀、水蚀侵害，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不仅影响粮食安全，而且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制定《黑土地保护法》，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黑土地持续造福人类。
2.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黑土地的肥力高，土壤性状好，水、肥、气、热协调，单位面积的产出明显高于其他土壤。东北黑土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保障广大人民食品安全的压舱石。制定《黑土地保护法》，有助于保护黑土地的农业产出功能，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3.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参与保护
近年来，国家已经采取制定规划等多种措施保护黑土地，但仍存在稳定投入机制未建立、政策协同性不足、责任主体不够明确、追责没有法律依据等问题。要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从造福子孙后代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黑土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因此，通过立法建立多方参与保护的工作机制，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黑土地保护，真正形成黑土地保护的全民行动。
二、起草过程和立法的总体思路
（一）前期的立法工作基础
1.国家层面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
近年来，为切实做好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如《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202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8000万亩（约533万hm2）。以上文件的制定，表明黑土地的保护工作已经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地方层面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
吉林省重视黑土地保护的情况。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会议通过《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2021年5月27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的决定》，该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的制定，对于保护黑土地资源，防止黑土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黑龙江省重视黑土地保护的情况。2021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切实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的决定》。之后，2021年12月23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为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法律保障。2021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黑龙江省“十四五”黑土地保护规划》。上述地方性法规和有关政府文件的出台，对保护黑龙江省的黑土地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黑土地保护立法具有地方性立法经验的支撑。
（二）《黑土地保护法》的决策和起草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习近平总书记对黑土地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是将制定黑土地保护法及时提上立法日程的根本因素。
2021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制定黑土地保护法的议案”和多件关于黑土地保护立法的建议。2021年3月底，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及时启动黑土地保护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沟通讨论，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并在2021年12月20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作了立法说明。
（三）起草《黑土地保护法》的总体思路
根据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的立法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黑土地保护法》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小快灵”立法，突出立法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着力保护黑土地中的耕地，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调研情况和黑土地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草案起草中注重把握了以下核心内容：一是明确各方主体的责任。构建政府主导、农业生产经营者实施、公众参与的保护机制，建立共同负责、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二是坚持利用黑土地和养护黑土地相结合。通过改变生产经营方式，将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以及粮食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有效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三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科技规律。黑土地分布广阔，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技术路径也不同。保护黑土地要因地制宜，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四是注意保护好农民等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利用和保护黑土地，要确保农民等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在近期不受损、在长远更有利，有利于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
三、《黑土地保护法》主要内容的解读
该法没有分章，而是以短小精悍的方式，设计了37个条文，将党和国家对黑土地保护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在法律中规定下来，成为这项法律的基本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科学确定本法的适用范围。
一是突出重点，明确本法保护的是黑土地所在四省区内的黑土耕地，并要求综合考虑黑土地开发历史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保护和最有利于修复的原则，在国家层面统筹确定黑土地保护范围，并在黑土地保护规划中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二是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处理好本法与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湿地保护法、水法等有关法律的关系。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一是明确政府职责，规定国务院和四省区人民政府加强对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统筹制定黑土地保护政策；要求四省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黑土地数量、质量、生态环境负责。二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有关部门组成的黑土地保护协调机制，加强协调指导，明确工作责任，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落实。三是坚持规划引领，要求将黑土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黑土地保护规划，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三）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一是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本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二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的要求，进一步明确黑土地应当用于粮食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三是与永久基本农田制度相衔接，要求黑土层深厚、土壤性状良好的黑土地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划入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
（四）加强黑土地保护科技支撑。
一是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明确国家采取措施加强黑土地保护的科技支撑能力建设，支持各类主体开展黑土地保护技术服务。二是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要求采取工程、农艺、农机、生物等措施，加强黑土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黑土地质量提升措施，保护黑土地的优良生产能力。三是加强黑土地治理修复，要求采取综合性措施，开展侵蚀沟治理，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加强林地、草原、湿地保护修复，改善和修复农田生态环境。
（五）强化基层组织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保护义务。
一是明确黑土地发包方职责，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黑土地，制止承包方损害黑土地等行为。二是明确生产经营者保护和合理利用黑土地的义务，要求生产经营者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黑土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保护性耕作等技术，积极采取黑土地养护措施。同时，对国有农场的黑土地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明确农业生产经营者未尽到黑土地保护义务，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可以不予发放耕地保护相关补贴。
（六）建立健全黑土地投入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黑土地保护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建立长期稳定的奖补机制，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积极支持黑土地保护需要。二是建立健全黑土地跨区域投入保护机制。三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黑土地保护活动，并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七）强化考核监督，加大处罚力度。
一是建立考核监督制度，明确国务院对四省区人民政府黑土地保护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将黑土地保护情况纳入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要求有关部门依职责联合开展监督检查；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就黑土地保护情况依法接受本级人大监督。二是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破坏黑土地资源，禁止盗挖、滥挖和非法买卖黑土。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保护黑土地资源监督管理制度，提高综合治理能力。三是对破坏黑土地资源的违法行为从重处罚。规定违法将黑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盗挖、滥挖黑土，以及造成黑土地污染、水土流失的，依照土地管理、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四、切实做好黑土地保护法贯彻实施工作
（一）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性。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四省区的黑土地是世界上少有的优质耕地资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和“压舱石”。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增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充分认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意义，确保党中央稳产保供的要求落到实处。要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二）要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着眼长远、尊重规律，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既要发挥黑土地的优质生产能力，多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又要抓紧开展治理修复，让多年来透支的地力得到恢复和提升，还要推广科学的耕作方式，因地制宜开展保护性耕作，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我们既要保障当代人吃饭，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真正做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要坚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保护好黑土地，既要靠政策、投入，又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科技支撑。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发挥政府在政策规划、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上的主导作用；要完善黑土地保护投入保障机制，依靠广大农民，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要落实“藏粮于技”要求，加强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切实提高黑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四）要抓紧制定配套规定，加大宣传培训力度。黑土地保护法是面向四省区的“小快灵”立法，法律出台后，有关方面要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加快推进配套规定的制定、修改工作，确保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及时、有效衔接。同时，要做好法律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黑土地保护的良好氛围，确保取得最佳的实施效果。
